（衛福部新聞稿）
行政院第3577次院會報告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後續規劃」
行政院賴院長清德今（23）日在行政院會聽取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後續規劃」。
衛福部指出，我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於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本次會議共有26個機關部會，包括司法院、監察院及考試院，以及約160位個人與非政府組織代表出席與會，與國際審查委員進行建設性對話。
衛福部表示，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於11月3日結論性意見發表記者會中，代表我國政府接受國際審查委員會所提出之結論性意見。本次結論性意見分為前言、積極面向、重點關切面向與建議，以及後續追蹤等4部分。國際審查委員會首先肯定我國召開本次國際審查會議及對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之努力。針對重點關切面向與建議，可歸類為6大面向：一、法規、政策、行政措施之檢視、修正或訂定／制訂行動計畫／建立監督制度；二、專用名詞之定義與規範；三、教育訓練與全面合作落實推動公約；四、不同群體的權益保障；五、促進與支持措施；六、統計調查與分析。
